
 

 

花蓮縣旅宿業低耗能補助計畫 

【冷氣濾網清洗補助專案】 

補助申請文件檢查表 
 

申請單位 
 

 

 

 

應備文件 

請依序勾選          

完成項目並

排序裝訂 

完成Ｖ 附件編號 項目 

 

附件 A 
花蓮縣旅宿業低耗能補助【冷氣濾網清洗補助專案】

申請表 

 
附件 B 旅館或民宿登記證影本或照片 

 
附件 C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附件 D 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照片 

 
附件 E 施工單位開立之發票或收據 

 
附件 F 申請單位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附件 G 清洗用電單位電費單 

 
附件 H 補助款領據 

 
附件 F-1 非公司帳戶切結書 

 
附件 G-1 用電關係切結書 

說明 1. 本身文件以 A4 規格紙張填寫，並對齊左側裝訂。 

同意本府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將個人資料保護法、

營業秘密法及相關之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用印 

負責人: 

 

申請單位 

負責人用印 

  

中 華 民 國 1 13 年 ＿ ＿ ＿ ＿ 月 ＿ ＿ ＿ ＿ ＿ 日 

附件一 



 

花蓮縣旅宿業低耗能補助計畫補助申請表 
案件編號:   

申
請
單
位
基
本
資
料 

申請單位 
 

負責人 
 

單位資格 □觀光旅館 □一般旅館 □民宿 

旅館或民宿編號 
 

用電戶名 
 

關係 
 

統一編號 
 

電號 
 

設備清洗地址 
 

聯
絡
資
料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同設備清洗地址 

申請項目 空調設備清洗保養 

 
清
洗
設
備
資
料 

序號 冷氣廠牌型號 申請數量(台) 單價 補助費用 備註 

1 
     

2 
     

3 
     

4 
     

總計 
  

元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單位須知悉本次旅宿低耗能補助計畫之補助辦法與說明。 
2. 本辦法申請相關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得申請人有違反本辦法規
定事項或有偽造不實，由申請人負擔所有法律責任，本府得撤銷補助，並終止其申請資格。 
3. 審查單位通知補正後，未於期限內補件者，視同放棄申請資格。 
4. 統一發票收執聯或收據之開立日期須為補助期間。 
5. 為長期研析本補助政策成效，同意授權本府向台灣電力公司查閱獲得補助設備安裝地址之電號用電資
料。 
6. 同意本府補助規定，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將個人資料保護法、營
業秘密法及相關之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7.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府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負責單位用印 負責人用印 

申請日期:  核定日期: 資料繳交期限:  

附件A 



 

清洗冷氣核銷文件-申請單位: 案件編號:  

旅館或民宿登記證影本或照片 

 

 

 

 

 

 

 

 

請浮貼-旅館或民宿登記證影本或照片 

(若提供照片，需清楚呈現民宿編號) 

附件B 



 

清洗冷氣核銷文件-申請單位: 案件編號:  

身分證正反面 

 

 

 

 

 

 

 

 

 

請浮貼-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附件C 



 

清洗冷氣核銷文件-申請單位: 案件編號:  
 

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照片 

 

 

 

 

請浮貼-施工前照片 

 

 

 

 

請浮貼-施工中照片 

 

 

 

 

請浮貼-施工後照片 

 註:申請單位需無條件配合本府，提供施工前、中、後之照片協助活動露出或新聞稿使用  

附件D 



 
 

清洗冷氣核銷文件-申請單位: 案件編號:  
 

購買發票收執聯或收據複本 
 

 

 

 

 

 

請浮貼-發票或收據影本 

(發票或收據上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 

(應註明消費之單位、品項、數量、單價) 

 

附件F 申請單位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請浮貼-存摺封面影本 

(若存摺非申請單位公司存摺，請提供非公司帳戶切結書(附件F-1)) 

 

附件E 



 

清洗冷氣核銷文件-申請單位: 案件編號:  

電費單影本 

 

 

 

 

 

 

 

 

請浮貼-電費單影本 

(近 6 個月內電費單皆可，最近一期尤佳) 

(負責人非用電戶時，需另付用電關係切結書(附件G-1)) 

附件G 



 

花蓮縣旅宿業低耗能補助計畫

補助款領據 

                                         茲收到花蓮縣政府補助「花蓮縣旅宿業低耗能補助

計畫」經費新台幣                                  元整。 

補助單位保證確實遵守本計畫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補助申請檢附之文件及影

本資料均與正本相符，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資料不符規定，願負責任並

退還全數補助款，絕無異議。 

 

此據致 

 

花蓮縣政府 
 

 

 

 

 

 

 

 

 

 

申 

 

 

 

 

請 單 位 

 

 

 

 

: 

 

申請單位

大章 

  

 

 

申請單位

小章 

旅館或民宿編號: 
   

統   一   編   號  : 
   

負 責 人 : (簽名或蓋章) 

 簽名
或 
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連 絡 電 話 : 
   

 

 

 

 

中華民國 1 1 3 年 月 日 

附件H 



 

非公司帳戶切結書 

本店因無以   申請單位     名稱開立之銀行帳戶，擬

請貴府將辦理「花蓮縣旅宿業低耗能補助計畫」之補助款共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匯入負責人/經

營者  個人帳戶，未來如該款項支付有任何爭議，將由

本人自行負責。 

此 致 

 

花蓮縣政府 

 

 

 

 

 

 

 

 

負 責 人 :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   

電 話 :   

 

 

 

 

 

 

中華民國 1 1 3 年 月 日 

附件F-1 



 

用電關係切結書 

 

有關本人申請旅宿業低耗能補助計畫，其裝設地址用電 
租賃/配偶/父母 

戶 君與本人為 關係，如有 

虛偽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花蓮縣政府 
 

 

 

 

 

 

 

 

 

 

 

 

 

 

 

負 責 人 :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G-1 


